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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的双重地缘
作用探究

杨　 飞１

（１．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缓冲国和被缓冲国（“两强夹一弱”）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地缘安全结构，其中缓冲国既被

视为维持大国和平的和平区，又被认为是加剧大国冲突的竞技场，关于其地缘作用学界始终存

在非此即彼的分歧与争论。 本研究选取国际体系转型中（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１８７１—
１９４５ 年）的三个缓冲国：阿富汗（英俄博弈，１８７３—１９１７ 年）、暹罗（英法博弈，１８９６—１９１８ 年）
和波兰（苏德博弈，１９１８—１９４５ 年），系统探究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缓冲国地缘作

用的动态变化。 研究发现缓冲国具有维持大国和平与加剧大国冲突的双重地缘作用，其地缘

作用随着地缘身份在和平区、竞技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之间的变化而变化。 “缓冲国”作为

一个历史概念，存在一定的“历史包袱”，但其反映出的“缓冲思维”对管控大国冲突具有积极作

用。 本研究为中国借鉴历史经验，努力塑造时空维度的战略缓冲，为管控大国战略竞争提供一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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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缓冲国（ｂｕｆｆｅｒ ｓｔａｔｅ）作为一种防止大国从

事对抗性军事活动的手段在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

纪初受到普遍欢迎。①缓冲国 Ｃ 和被缓冲国（大
国 Ａ 和大国 Ｂ）在特定地区共同构成一个特殊

的次级安全结构或地缘安全结构，一般被称为

“缓冲体系” （ｂｕｆｆ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详见图 １）。 在冷

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缓冲国的概念一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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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政治和研究议程中”。① 缓冲体系长期以

来被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忽视，成为一个几乎

被遗忘的领域。② 然而乌克兰危机使缓冲国这

一概念重新恢复了现实意义，国际学术界掀起

了探究乌克兰是否为俄罗斯缓冲国的研究热

潮。 有学者强调，当前乌克兰危机、阿富汗战

争、伊朗核危机、朝鲜半岛核危机都发生在欧亚

大陆的边缘地带，又被称为“不稳定弧形地带”，
缓冲国正在成为军事冲突的爆发点。③ 不过也

有观点认为“我们需要缓冲国，以避免地区大国

之间的直接对抗。”④在理论范畴内，这些观点是

相互对立而非互补的。 那么缓冲国在大国地缘

博弈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缓冲国在维持

大国和平中是否有效，又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

功发挥其和平作用，学界对此依然缺少一个弥

补彼此分歧的系统研究。

图 １　 缓冲体系示意图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关于缓冲国的地缘作用研究，学界形成截

然相反的两大派别。 部分学者认为缓冲国是大

国对抗的“竞技场”或“破碎地带”，不仅难以维

持大国和平，反而会加剧大国冲突。 张锡模即

指出，“缓冲国作为强权竞相角逐影响力的区域

的事实，导致的却不是冲突的避免而是冲突的

升高与引爆”。⑤ 具体而言，脆弱的缓冲国容易

导致权力真空，诱使侧翼大国进行干预，特别容

易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⑥ 因此，缓冲国实际上

是国家灭亡的“高危群体”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ｄｅａｔｈ），相比于其他类型国家更容易被大国征

服、吞并和占领。⑦ 有学者特别强调，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核武器、导弹等军事技术的

突飞猛进，缓冲国已经失去了其维护大国和平

的作用，甚至已经过时。⑧

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缓冲国作为一种客观

地理现象将继续存在，并对维护大国和平发挥

积极作用。 虽然世界上缓冲国的数量正在逐渐

减少，但是只要大国地缘博弈依然存在，缓冲国

就不会消失。⑨ 邱美荣特别指出，“缓冲”作为国

际权力政治工具的现象不会消失，只是“缓冲”
现象更为隐蔽。􀃊􀁉􀁒 李晨阳强调，虽然当前军事技

术和作战模式已经发生巨大变革，但是缓冲国、
缓冲区对于稳定大国关系依然重要。􀃊􀁉􀁓 缓冲国

的实力和内部治理对其缓冲作用的大小具有重

要影响。 一个内部统一、实力足以抵御侵略的

缓冲国有助于国际政治稳定；但一个内部分裂、
治理失败的缓冲国则可能成为大国战争的场

所，前者以瑞士为例，后者以阿富汗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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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缓冲国是“距离单位”，①并将继

续发挥维持大国和平的地缘作用，而缓冲概念

背后的思想被认为适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②

由此可见，关于缓冲国的地缘作用目前仍

然缺少系统化的研究。 而且已经发表的相关成

果要么聚焦于成功案例，强调缓冲国维持大国

和平的地缘作用；要么侧重于失败案例，突出其

加剧大国冲突的地缘作用。 如何避免研究过程

中的“选择性偏见”，是缓冲国研究不容忽视的

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既有研究的观点针锋相

对，却共同默认了缓冲国的客观存在，并在解释

大国冲突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或分析工具。

二、缓冲国的地缘身份与地缘作用

通常而言，缓冲国是指“地理位置或政治上

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之间的国家，其职能

是维 护 大 国 之 间 的 和 平 ”。③ 马 丁 · 怀 特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ｇｈｔ）认为“缓冲国是地处两个或更多

强国之间的弱国，它是为减少强国间的冲突而

维持下来，甚至创造出来的” “缓冲国可以大致

分为见风使舵的国家、中立国和卫星国”。④ 在

实践中，缓冲国并不必然就是小国或弱国，而是

与大国 Ａ 和大国 Ｂ 的相对实力对比处于小国地

位。⑤ 不可否认的是，缓冲国是否成为缓冲国并

不以其主观意愿而改变，更多取决于与其毗邻

大国的意愿和能力。 缓冲国经常在违背自己意

愿的情况下被大国视为缓冲国。⑥ 由上可见，缓
冲国的定义基于大国视角，源自其在大国博弈

中的 作 用， 其 目 的 本 身 是 充 当 “ 挡 泥 板 ”
（ｆｅｎｄｅｒ）或“保险杠”（ｂｕｍｐｅｒ），⑦潜在内涵是指

缓和大国冲突的国家。 然而因为地缘环境的复

杂变化，缓冲国并不必然缓和大国冲突，反而有

可能加剧大国冲突，这正是学界关于缓冲国地

缘作用充满二元争论的原因之所在。

２．１　 大国关系状态

缓冲国的建立一般基于区域大国地缘利益

竞争的逻辑。⑧ 而大国地缘关系又可分为四种：
面对面、面朝背、背靠背、肩并肩。⑨ 缓冲国一般

存在于大国地缘关系“面对面”的情况下，即大

国扩张方向相对，缓冲国进而成为“中间之国”。
虽然“两强夹一弱”的地理位置无疑是构成缓冲

国的首要因素，但是任何忽略大国 Ａ 和大国 Ｂ
“面对面”式地缘博弈的研究（详见图 ２），将不

可能告诉我们缓冲国最初是为什么或以什么方

式建立的。 在缓冲体系中，缓冲国的地理位置

虽然是一个常量，但是缓冲国身处其中的地缘

环境则是变量，并且突出表现为大国 Ａ 和大国

Ｂ 的实力对比与战略关系变化。

图 ２　 大国“面对面”地缘关系示意图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本研究将大国实力对比分为均衡与失衡两

种类型。 大国实力对比构成缓冲国存在与否的

基本条件之一，即缓冲体系的整体稳定取决于

大国力量分配的基本均衡（大国 Ａ 和大国 Ｂ 都

不能在缓冲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 大国实力

均衡对于缓冲国的存在至关重要。 因为大国 Ａ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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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国 Ｂ 不同的力量态势反映在各方的战略偏

好中，或倾向于进攻，或侧重于防御，这构成缓

冲国存在的基本安全背景。 历史经验表明“权
力平衡比良好意图的声明更安全”。① 正因为大

国实力对比维持基本均衡，缓冲国的存在和维

持 成 为 可 能。 汉 斯 · 摩 根 索 （ 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特别指出“缓冲国依靠权力均衡而

得以生存”。② 与此相反，大国实力失衡将导致

大国 Ａ 或大国 Ｂ 倾向于将缓冲国纳入自己的势

力范围，甚至侵占缓冲国使其成为领土的一部

分。 在缓冲体系中，伴随大国实力对称程度的

下降，大国进行单边干预的可能性不断增加。③

大国实力对比失衡往往导致相互冲突，主要是

因为较强的一方拒绝妥协，而较弱的一方试图

通过预防性措施占据争端中的缓冲国。
大国战略关系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

革，体系性的战争与和平主要取决于大国战略

关系的变化与管理。④ 在缓冲体系中，大国战略

关系的变化有助于解释缓冲国性质的变化。⑤

本文基于大国关系从友好到敌对的强弱程度，
将大国战略关系简单分为大国竞合性关系和大

国对抗性关系，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缓冲国研究

的动态分析背景。 其中，大国对抗性关系以敌

对逻辑为其内核，大国竞合性关系以竞合逻辑

为其内核。 因为大国实力对比更多是空间维度

的静态分析，尤其是大国实力失衡并不必然导

致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失效，所以在此引入大国

战略关系的动态变化是有必要的。 随着国际社

会的发展，不可否认缓冲国的地缘作用也在随

着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在大国对抗性

关系时，缓冲国的客观安全价值较为突出，例如

利用地理距离阻隔冲突等；在大国竞合性关系

时，缓冲国的主观安全价值更为突显，例如安全

感的供给。
大国关系状态构成了缓冲国地缘作用动态

变化的重要背景。 地理虽然是静态的，政治却

是动态的。 地理作用基于地缘政治的运动而变

化，这是本文探究缓冲国地缘作用变化的逻辑

基础。 基于以上关于大国实力对比与大国战略

关系的分析，本文将大国在缓冲体系中的关系

状态分为四类，并且分别对应缓冲国的四种地

缘身份（详见表 １）。 有必要强调的是，严格区

分和平区、竞技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的概念

边界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以上分类属

于典型的理想类型，在实践中缓冲国往往兼具

多种地缘身份，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某一地缘身

份占据主导地位。 它们之间既有重叠，也有差

异，存在一定的动态联系。 因此，这四个地缘概

念在逻辑上并非是“互斥穷尽”的关系，然而基

于概念在实践中的解释力，本研究认为以上四

种地缘身份的类型学划分依然是可行的。

表 １　 大国关系状态与缓冲国的地缘身份

大国战略关系

竞合性 对抗性

大国实力对比

均

衡

和平区

（类型 １）
竞技场

（类型 ２）

失

衡

势力范围

（类型 ３）
战略纵深

（类型 ４）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不容忽视的是，缓冲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对

于其地缘身份和地缘作用具有重要影响。 在大

国 Ａ 与大国 Ｂ 的互动之外，缓冲国对于大国的

安全认知与政策调整将反作用于大国战略互

动，进而影响到缓冲体系的维持与稳定。 基于

缓冲国战略选择的对抗程度，可将其概况为追

随战略、中立战略和对抗战略。 最为理想的缓

冲国是奉行中立战略的国家，并且对维持大国

和平发挥最大效力。 然而缓冲国在实践中并不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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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４２， 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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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绝对的单一战略选择，伴随着大国实力对

比和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聪明的缓冲国知道

“什么时候一边倒，什么时候保持中立，什么时

候谋求域外大国的支持”。①

２．２　 大国关系状态与缓冲国的地缘身份

（１）类型 １：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和

平区

在缓冲体系中，当大国实力对比基本均衡，
大国战略关系属于竞合性时，缓冲国作为缓和

大国冲突的和平区。 缓冲国的设计通常是为了

帮助主要大国避免陷入困境和冲突的恶性循

环。② 即使是弱小而脆弱的缓冲国，有时也有助

于调节大国间的竞争。 缓冲国的存在“一定程

度上，不断测试和释放大国战略竞争 ／对峙的压

力（紧张局势），进而使得大国战略竞争 ／对峙富

有弹性，在整体上维持着国际体系的稳定”。③

其具体作用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缓冲国的存

在降低了大国间由于直接毗邻产生的恐惧感，
并且提供了一种主观安全感。 二是缓冲国的地

理阻隔作用增加了大国 Ａ 和大国 Ｂ 爆发直接战

争的军事成本，进而降低了两国使用战争解决

冲突的意愿。 三是因为缓冲国的存在，大国 Ａ
和大国 Ｂ 可以直接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
当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和平区时，普遍

奉行中立战略，或者对冲、制衡等类似战略。
（２）类型 ２：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竞

技场

在缓冲体系中，当大国实力对比基本均衡，
大国战略关系属于对抗性时，缓冲国作为大国

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缓冲国的内在矛盾是，尽
管其意图是减少敌对国家间的直接冲突，但是

其作为竞争势力范围的存在往往导致政治和军

事对抗。④ 从一个大国的角度看，控制（或吞并）
缓冲国是保证地缘战略优势超过竞争对手的一

种更可靠和风险更小的方式。 不过，一个大国

扩大其对缓冲国影响力的努力通常会引起另一

个大国的反应，后者认为这种行为将直接威胁

到其国家安全。 在此背景下，缓冲国不可避免

地成为大国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如果大国间存

在激烈的对抗，将导致缓冲国直接成为大国冲

突的战场，或者引发代理人战争。 当缓冲国作

为大国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时，其安全战略以制

衡或者追随战略为主，甚至不排除缓冲国对抗

某一大国的战略选择。
（３）类型 ３：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势

力范围

在缓冲体系中，当大国实力对比失衡，但是

大国战略关系属于竞合性时，缓冲国作为优势

大国的势力范围。 势力范围的关键特征是小国

承认国际关系的等级制，主导大国在区域内发

挥领导作用并提供安全保障。⑤ 大国利用自身

对于势力范围内附属国的支配性权力，构建并

维护秩序。 与此同时，弱势大国对强势大国在

其势力范围内的主导地位采取承认或默许的态

度。 赫德利·布尔（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特别指出，虽
然势力范围可能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但是

它仍然属于一种秩序，并且“大国相互确认各自

的地区优势地位，避免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或者

摩擦”。⑥ 势力范围的存在事实上有助于大国和

平的维持。 当缓冲国被纳入优势大国的势力范

围时，普遍奉行追随战略，这一战略选择既有可

能是基于成本—收益理性计算后的主动选择，
也有可能源于大国地缘压力下的被动选择。

（４）类型 ４：缓冲国作为大国地缘博弈的战

略纵深

在缓冲体系中，当大国实力对比失衡，并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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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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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 ｐ．２５．

Ｒａｊａｎ 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ｃｋ Ｌ． Ｓｎｙｄｅｒ，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ｓ： Ａｎａｃｈｒｏ⁃
ｎｉｓｍ， Ｐｏｗｅｒ Ｖａｃｕｕｍ， ｏ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Ｂｕｉｌｄｅｒ？”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５， ２０１７， ｐ．２４．

周桂银：“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启示”，《国际

政治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６６ 页。
Ａｌｂｅｒｔ Ｍ． Ｔｏｓｃｈｅｓ， “ Ｔｈｅ Ａｌｂａｎｉａｎ Ｌａｎｄ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 Ｂｕｆｆ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Ｊｏｈｎ Ｃｈ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ｓｓ ｅｄ．，
Ｂｕｆｆ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１１１．

其核心特征是大国对特定地区的“控制力”和“排他性”。
详见阮建平、李齐：“回归还是调整：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

范围’的讨论”，《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第 ２ 页。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Ｔｈｅ Ａ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２， ｐ．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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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战略关系属于对抗性时，缓冲国作为大国

地缘博弈的战略纵深。① 这种情况下，缓冲国已

经被大国瓜分或者吞并，进而失去缓冲国的地

缘身份。 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拉采尔

（Ｒａｔｚｅｌ）指出“辽阔空间保存生命”，②即强调拥

有战略纵深对于国家安全和发展具有不容忽视

的作用。 大国在战争时期倾向于占领或吞并缓

冲国，主要原因是大国希望将战争成本转嫁给

对手，并尽可能使本国领土置身于战火之外。
因为缓冲国必须是完全独立或自治的，所以当

大国吞并或者瓜分缓冲国后，大国 Ａ 和大国 Ｂ
的领土直接接壤，缓冲国就此灭亡。 然而不可

否认的是，被吞并的缓冲国领土相对于大国权

力核心地区而言属于国家边缘地区，依然发挥

着保卫国家核心地区的缓冲作用。 不过，缓冲

国一旦被大国吞并，作为独立国家的安全战略

便不复存在，其民众层面将分化为两类：一类是

追随占领者，另一类是反抗占领者。
对任何国家而言，地理与环境的作用都是

客观存在的，并且“必然存在正反两方面、有利

不利两种情形”。③ 因此，缓冲国作为一种特殊

的地缘现象，既具有维持大国和平的积极作用，
也具有加剧大国冲突的消极作用。 缓冲国究竟

发挥怎样的地缘作用主要取决于其在大国关系

状态中所扮演的地缘身份。 当缓冲国作为大国

地缘博弈的和平区和势力范围时，事实上发挥

着维持大国和平的地缘作用；当缓冲国作为大

国地缘博弈的竞技场和战略纵深时，事实上发

挥着加剧大国冲突的地缘作用。 其中，势力范

围虽然以牺牲小国的主权为代价，但是通过构

建地区性的霸权体系被认为有利于国际秩序的

维持。④ 不过缓冲国作为势力范围的缓冲作用

明显弱于作为和平区的缓冲作用。
缓冲国是大国博弈的产物。 自 １６４８ 年威

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大国博弈中设置缓

冲国是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重要手段。 这一时

期的缓冲国主要有瑞士、普鲁士地区和巴尔干

半岛地区的诸多公国。⑤ 而自 １８１５ 年维也纳体

系确立后，缓冲国不断出现在欧亚大陆的边缘

地带，主要原因是伴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

夺向欧洲以外地区扩展，在亚洲、非洲等地进

而形成多个缓冲国。 由此可见，缓冲国既是一

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现象，涉及大

国博弈与国际体系的扩展。 时空背景的变化

无疑对缓冲国的存在及其作用构成潜在制约，
是缓冲国研究难以回避的前提条件。 为了更

为充分地理解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有
必要将其置于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进

行分析。

三、比较案例分析：基于阿富汗、
暹罗和波兰的缓冲国历史实践

　 　 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共同构成国

际格局，是国际体系转型的结构性要素，对国际

体系稳定与否具有重要影响。 而在缓冲体系

中，缓冲国是否能够缓和大国冲突、维持大国和

平，与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密

切相关。 本部分即主要探究在国际体系转型

（即从维也纳体系向雅尔塔体系转型，１８７１—
１９４５ 年）的不同阶段缓冲国地缘身份的变化，以
及这种变化对缓冲国维持大国和平与加剧大国

冲突双重地缘作用的影响。 学界普遍认为，
１８７１ 年至 １９４５ 年是典型的国际体系转型阶段：
１８７１ 年德国统一并开始崛起进程，维也纳体系

（地区性国际体系）面临挑战并逐渐解体；１９４５
年雅尔塔体系确立（全球性国际体系），国际体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战略纵深”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 在狭义层面，战略纵

深主要是指某一国内部领土，即边界军事部署与国家核心地带的

地理空间；在广义层面，战略纵深可以包括军事盟国、缓冲国（势
力范围），其军事力量可以部署到国家领土之外。 为了避免缓冲

国地缘身份的混乱，本研究主要选择狭义概念，强调大国吞并缓冲

国并将其纳入自己的领土范围，谋求军事力量的更前沿部署，进而

扩展本国的防御空间。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Ｄｏｒｐａｌ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ａｕｓｈｏｆｅｒ： Ｇｅｏ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ａｒｒａｒ ＆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１９４２， ｐ．９３．
王艳阔著：《地缘探究》，九州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８２

页。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Ｔｈｅ Ａ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２， ｐ．８９．
Ａ． Ｊ． Ｐ． Ｔａｙｌ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１８４８－

１９１８，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４； Ｐａｕｌ Ｗ．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７６３－１８４８，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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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转型完成。 虽然这一进程中存在凡尔赛—华

盛顿体系，但被认为更多是维也纳体系向雅尔

塔体系转型的一个过渡阶段。 本研究比较案例

分析的目的是揭示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尤其

是在国际体系转型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缓冲

国的地缘身份变化对大国和平将发挥怎样的地

缘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选择的三个案例中，阿
富汗（１８７３—１９１７ 年）和暹罗（１８９６—１９１８ 年）
处于国际体系转型前期，并位于权力边缘地区；
波兰（１９１８—１９４５ 年）处于国际体系转型中后

期，并位于权力核心地区，比较案例选择要素详

见表 ２。

表 ２　 比较案例选择

缓冲国
阿富汗

（１８７３—１９１７ 年）
暹罗

（１８９６—１９１８ 年）
波兰

（１９１８—１９４５ 年）

被缓冲国 英国、俄国 英国、法国 苏联、德国

大国类型 海权—陆权 海权—海权 陆权—陆权

大国扩张方向 南北方向 东西方向 东西方向

缓冲国地形 山地 山地 平原

缓冲国状态 保护国到独立国 独立国 独立国到国家灭亡，再到复国

大国关系状态与

缓冲国地缘身份

类型 ２
（１８７３—１９０７ 年）

竞技场

类型 ２
（１８９６—１９０４ 年）

竞技场

类型 １
（１９０７—１９１７ 年）

和平区

类型 １
（１９０４—１９１８ 年）

和平区

类型 ２
（１９１８—１９２１ 年）

竞技场

类型 １
（１９２１—１９３９ 年）

和平区

类型 ４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 年）

战略纵深

类型 ３

（１９４５—１９８９ 年①）
势力范围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３．１ 　 阿富汗作为英俄地缘博弈的缓冲国

（１８７３—１９１７ 年）
阿富汗地处南亚和中亚之间，既是历史上

著名的“十字路口”，又被视为“不可穿越的堡

垒”。②１９ 世纪下半叶，英国和俄国分别从南北

两个方向“面对面”扩张，其势力在阿富汗相遇，
阿富汗成为“二狮之间的山羊”。③本研究将阿

富汗作为英俄地缘博弈缓冲国的时间节点界定

为 １８７３—１９１７ 年，主要原因如下：１８７３ 年，英俄

两国通过《格兰维尔—戈尔恰科夫协议》（Ｇｒａｎ⁃
ｖｉｌｌｅ－Ｇｏｒｃｈａｋｏｖ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④俄国代表戈尔恰

科夫亲王宣称阿富汗完全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①　 波兰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地缘身份到 １９８９ 年才结束，但
因为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维也纳体系向雅尔塔体系转型进程

（１８７１—１９４５ 年） 这一阶段，故主要聚焦于 １９４５ 年之前的历史

实践。
②　 Ｚａｒｅｎａ Ａｓｌａｍｉ，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ｓ：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６２， Ｎｏ．３， ２０２０， ｐ．４３５．
③　 彭树智、黄杨文著：《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６１ 页。
④　 《格兰维尔—戈尔恰科夫协议》又被称为《１８７３ 年英俄协

议》（Ａｎｇｌｏ－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８７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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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两国均承认阿富汗现有边界。① １９１７ 年，
沙皇俄国的覆灭与英国的衰落导致了中亚大博

弈事实上的结束。 因此，本文将 １９１７ 年作为这

一缓冲体系结束的时间节点。
（１） 阿富汗作为英俄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１８７３—１９０７ 年）
在 １８７３—１９０７ 年，英俄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大

国关系状态属于类型 ２。 具体而言，英俄在殖民

地问题上发生了许多惨烈的冲突，两国间存在许

多政治对抗和公开敌意，大国战略关系属于对抗

性范畴，或者所谓的“高度对峙关系”。② 然而英

俄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对比保持基本平衡，阿富

汗故而成为英俄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俄国在陆

地上展现出较强的地缘政治实力，在海上则是

较弱的地缘政治实力；英国在海上展现出较强

的地缘政治实力，在陆地上则是较弱的地缘政

治实力。③ 在英俄地缘博弈中，俄国奉行进攻型

安全战略，谋求印度洋出海口；英国则更多地属

于防御型安全战略，试图巩固印度西北部边境

安全。 对于英国而言，缓冲国的设立是欧洲国

际体系均势理念与政策的延伸，目的在于维持

英俄两大帝国在亚欧大陆边缘地带的权力平

衡。 因此，英国与阿富汗的关系始终受到俄国

穿越阿富汗进攻印度这一潜在威胁的影响。 英

国倾向于通过维持印度周边的缓冲国或友好政

权来确保印度的安全，这与其所谓的“政治边

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科学边疆”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政策是一致的。 即英国的利益并不是

为了支持缓冲国，而是为了扩大英帝国的远方

屏障。④ 对于俄国而言，阿富汗是俄国进军印度

洋的最后一道屏障。 １８７３ 年 ３ 月 ８ 日，俄国军

官尼古拉即记录到，“在这里，我是驻中亚的俄

国陆军的参谋军官，这支军队将在一个美丽的

日子跨越阿富汗，占领英属印度！”⑤１９ 世纪初

期，英属印度与沙皇俄国在亚洲的边境相隔两千

英里，但是到 １９ 世纪末期，这一距离已缩小到几

百英里，在某些地区甚至还不到二十英里。⑥

（２） 阿富汗作为英俄地缘博弈的和平区

（１９０７—１９１７ 年）
　 １９０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英俄两国在圣彼得堡

签订《俄国和英国之间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

问题的专约》（又称《英俄协约》，Ａｎｇｌｏ－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ｎｔｅｎｔｅ），两国就阿富汗问题达成和解，两国关

系开始从对抗性博弈转向竞合性博弈。 《英俄

协约》指出，“英国政府声明，它没有改变阿富汗

政治地位的意图。 ……不在阿富汗采取、也不

鼓励阿富汗采取威胁俄国的措施。 ……俄政府

方面声明，它承认阿富汗处于俄国势力范围之

外；它承允，在它与阿富汗的一切政治关系中都

通过英国政府作中介，并承认不向阿富汗派驻

任何代表”。⑦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英俄两国在

这一地区的实力对比依然保持基本平衡，谁都

难以绝对控制阿富汗，大国关系状态属于类型

１。 阿富汗在 １９０７ 至 １９１７ 年事实上成为英俄两

国地缘博弈的和平区，有效缓和了英俄两国在

这一地区的对抗程度。 《英俄协约》的签署使阿

富汗“不再是俄国向印度进行阴谋的一块园地，
英国也解除了百年来对于俄国妖怪的忧虑”。⑧

英国政府知道并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缓

冲国将抵制使用武力来改变其内部政策或吞并

其在印度的领土。⑨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是，英俄两国在 １９０７ 年就波斯和阿富汗各自势

力范围间达成尊重缓冲国的协议，源于两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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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区应对德国崛起挑战的共同利益。 因

此，在英俄“大博弈”中，尤其是 １９０７ 年至 １９１７
年，阿富汗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缓冲国，英俄两

国在阿富汗从未发生过战争，有效维持了两国

间的和平关系。
３．２　 暹罗作为英法地缘博弈的缓冲国（１８９６—

１９１８ 年）
在 １９ 世纪，东南亚半岛地区“隐藏在现代

大陆版图绘制之下的动荡不安主要是由于英法

的对抗”。① 而在大国势力范围中间最有可能出

现缓冲国，这标志着缓冲国的敌对侧翼大国都

认为占领中间领土对其实现影响力的成本超过

了收益。 暹罗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英印政府自

西向东、法属印度支那自东向西“面对面”扩张

的“中间之国”。 而暹罗作为缓冲国之所以能够

保持独立，与英法两国的利益计算不无关系，这
里大国可能付出的成本又与暹罗独特的地形、
民族主义抵抗的能力密切相关。 本研究将暹罗

作为英法地缘博弈缓冲国的时间节点界定为

１８９６—１９１８ 年，主要原因如下：１８９６ 年，英法签

署协议划分两国在暹罗的势力范围，暹罗进而

成为英印政府和法属印度支那间的缓冲国。 而

在 １９１８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暹罗作为战

胜国，开始废除与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其缓冲国的地位进而结束。
（１） 暹罗作为英法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１８９６—１９０４ 年）
英法两国加紧对暹罗的争夺是 １８５５ 年《鲍

林条约》签订后带来的直接结果。 １８８６ 年，缅甸

成为英印政府的一个行省。 与此同时，法国开

始其在印支地区的势力扩张，柬埔寨（１８６３）、越
南（１８８４）、老挝（１８９３）先后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英、法两国从东西两面形成了对曼谷王朝的夹

击之势，都妄图独吞暹罗。 这一时期，大国关系

属于类型 ２，英法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对比保持基

本平衡，大国战略关系为对抗性范畴，暹罗进而

成为英法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在英法中南半岛

地缘博弈中，英国处于被动地位，更多属于战略

防御性质，强调对暹罗的经济控制；法国处于主

动地位，更多属于战略进攻性质，倾向于在暹罗

的领土扩张。② 显然，在英印政府看来，“防御的

原则是通过插入一个保护区来阻止敌人的前

进”。③ 英国试图通过设置缓冲国遏制法国自东

向西的扩张势头。 基于此，１８９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英法两国于伦敦发布《法国和英国关于暹罗等

地的宣言》，明确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保证暹

罗的独立，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军队开进暹罗的

中部地区。④

（２） 暹罗作为英法地缘博弈的和平区

（１９０４—１９１８ 年）
１９０４—１９１８ 年，这一时期的大国关系状态

属于类型 １，即英法大国实力对比基本均衡，大
国战略关系由对抗性逐渐转向竞合性。 １９０４ 年

４ 月 ８ 日，英法两国在伦敦发表《法国和英国关

于暹罗、马达加斯加和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声

明》，是《英法协约》（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的重要协

议之一，重申 １８９６ 年的内容，并明确各自势力

范围。 《法国和英国关于暹罗、马达加斯加和新

赫布里底群岛的声明》指出“缔约双方放弃兼并

暹罗领土的一切想法”。⑤ 由此可见，英法两国

都认为，保持暹罗作为缓冲国而不是殖民占领

是明智的。⑥ 强大的缓冲国拥有足够的物质能

力来抵御侵略，或至少使侵略成本高昂、地理位

置可防御、内部凝聚力强大、有效的政治组织和

内部合法性。⑦ 这无疑是缓冲国的理想模型，现
实中并不存在享有以上所有优势的国家。 但暹

罗在英法博弈中，依靠国内改革，提升了民族凝

聚力，充实了防御力量，这也是其能够保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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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第 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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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３．３　 波兰作为苏德地缘博弈的缓冲国（１９１８—

１９４５ 年）
“波兰”在斯拉夫语中意为“平原”或“平原

之国”。① 由此可见，波兰缺少地理屏障的地形

天然地有利于敌对大国的进攻。 本研究将波兰

作为苏德地缘博弈缓冲国的时间节点界定为

１９１８—１９４５ 年，原因如下：１９１８ 年，波兰复国，其
复国本身即源自当时欧洲大国在苏德之间组建

一个缓冲地带的战略考虑。 １９４５ 年，德国战败

标志着苏德实力对比的彻底失衡，以及国际体

系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功转型为雅尔塔体

系，波兰在这一背景下再次复国并成为苏联的

势力范围。 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 １９３９ 年苏德

瓜分波兰，波兰事实上再次亡国；但是波兰在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 年成为苏德两国的战略纵深，这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如果缓冲国是有用的，为
什么波兰会被大国瓜分。

（１） 波兰作为苏德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１９１８—１９２１ 年）
虽然波兰在 １９１８ 年被视为苏联和德国的

缓冲国而复国，但在 １９１８—１９２１ 年，波兰成为苏

德事实上的竞技场，这一时期大国关系状态属

于类型 ２。 在许多情况下，缓冲国是由大国在战

争后的和平解决方案中设计或默认产生的。 相

关协议澄清了大国彼此的势力范围，缓和了强

大对手间的安全竞争，并使其转向国家内部重

建。② １９１８ 年波兰复国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麦金德（Ｈａｌｆｏｒｄ 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在《民主的理想与现

实》一书中即不断强调在德国和俄国之间建立

缓冲国的必要性。 “东欧领土重新安排之稳定

的条件是，领土必须划分为三个而非两个国家

体系。 德国与俄国之间必须有一系列的独立国

家，这至关重要。”“德国与俄国之间必须有一个

完全的领土缓冲带。”③正是在此背景下，一战结

束以后，９ 个东欧国家独立（立陶宛、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

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并成为德国和俄国之

间的缓冲国。 不过因为当时德国和俄国实力遭

到打击，缓冲国的建立并未考虑德国和苏联的

意愿与利益，进而为苏德两国在 １９３９ 年改变波

兰现状埋下了伏笔。 缓冲国具有先天的脆弱

性，尤其是当国家卷入领土争端的时候，国家灭

亡的可能性更大。④ 由于《凡尔赛和约》中并未

明确东欧各国的边界，波兰与苏俄、德国、捷克

斯洛伐克等国均存在严重的领土争端。
（２） 波兰作为苏德地缘博弈的和平区

（１９２１—１９３９ 年）
虽然苏波、德波关系在 １９２１—１９３９ 年多有

起伏，但波兰的存在事实上缓和了苏德关系，这
一时期大国关系状态属于类型 １。 １９３２ 年，波
兰与苏联签订《波苏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规

定：双方放弃以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互不侵

犯；缔约一方如遭到第三国进攻，另一方应严守

中立；双方互不参加任何敌对性的条约和同盟，
并保证通过外交途径或专门公约规定的有关调

解程序，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⑤ 该条约有效期

３ 年，随后又延长 １０ 年。 在缓冲体系中，任何一

个大国对缓冲国的最小行动和压力都会立即引

起另一个大国的反应。⑥ 希特勒对《波苏互不侵

犯条约》的签订和苏波关系的改善感到不满，但
又无计可施。 因此德国开始逐渐改善与波兰的

关系，１９３４ 年，波兰与德国签订《波德互不侵犯

条约》。 条约规定：两国政府承担义务，不使用

武力解决争端问题，双方将通过协商解决相互

的关系问题。 不可否认，波兰的这一决策事实

上扩展了其生存空间。 但是苏德固有的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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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Ｂｕｆｆｅｒ Ｓｐａｃｅｓ”，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８， Ｎｏ．４，
２０１３， 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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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难以避免，两国遵守条约的意愿随着其实

力的不断增长而下降。
（３）波兰作为苏德两国的战略纵深（１９３９—

１９４５ 年）
在苏德中欧地缘博弈中，这一时期的苏联

更多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德国更多属于战略进

攻性质。 而在实力对比层面，苏联相对德国要

弱一些，大国关系状态属于类型 ４。 缓冲国的存

在扩大了大国安全防御的战略纵深，当大国间

爆发战争时可以 “迟滞和重创装甲部队的进

攻”。① 然而将邻国更多地视为“战略纵深”地

区而非主权实体的国家，更有可能忽视对主权

的关切，进攻性地使用缓冲区。② １９３９ 年苏德两

国瓜分波兰，波兰再次灭国，但是波兰领土成为

苏德两国的战略纵深，对两国权力核心地区起

到拱卫作用。 保罗·肯尼迪（Ｐａｕ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认

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至少为苏联在西部边

界上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并为苏联扩军备战

赢得了更多时间”。③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３ 日，斯大林

在《广播演说》中强调，“我们同德国缔结了互不

侵犯条约，得到了些什么呢？ 我们保证我国获

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有可能准备好自己

的力量，在法西斯德国胆敢冒险违反条约进攻

我国的情况下予以反击”。④ 当波兰领土成为苏

德两国的战略纵深时，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缓冲

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是极其脆弱的，并且以牺牲

波兰的主权和领土为代价。
（４）波兰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１９４５—１９８９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了美国的海上支配大

国地位和苏联的陆上支配大国地位。⑤ 这一时

期苏联与西欧国家相比在实力方面处于优势地

位，战略关系属于竞合性质，苏联进而倾向于将

东欧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大国关系状态为类

型 ３。 苏联历史上多次在西部遭到外敌入侵，苏
联领导人进而认为在西部边界确保邻国友好

（或至少是虚弱的）对于其国家利益来说是生死

攸关的。 在斯大林看来，东欧地区不仅是苏联

与西方“军事上的缓冲地带”，也是苏联抵抗来

自西方“各种思想和心理挑战的外部防线。”⑥早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苏联谋求将东欧地区变为

由卫星国组成的前沿地带，也是应对西方集团

威胁的缓冲地带。 因此，１９４５ 年波兰的地缘角

色转换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其安全战略只能选

择追随苏联，即对苏“一边倒”。 直到 １９８９ 年苏

东剧变，波兰才真正摆脱其作为苏联势力范围

的地缘身份。

四、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地缘

作用的动态变化

　 　 在国际体系转型中，世界权力中心并不是

由自然地理位置决定的，而是由位于中心地区

国家的实力决定的。 世界权力中心有两个必要

条件，其一，这一地区必须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

国家的所在地；其二，这一地区是大国激烈争夺

的地区。⑦ 而在维也纳体系向雅尔塔体系转型

（１８７１—１９４５ 年）中，欧洲大陆成为权力核心地

区，欧洲以外为权力边缘地区。 本研究在比较

案例分析部分，基于对阿富汗、暹罗作为权力边

缘地区的缓冲国实践和波兰作为权力核心地区

的缓冲国实践，试图探究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

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 国际体系转型对

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

过影响特定地区缓冲体系的稳定与否，间接影

响缓冲国地缘身份与地缘作用的变化。
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动态的过程，而

在国际体系转型的不同阶段性质是不同的。 在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英］帕特里克·奥沙利文著，荣旻译：《战争地理学》，解
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６１ 页。

Ｌｉｏｎｅｌ Ｂｅｅｈｎｅｒ ａｎｄ Ｇｕｓｔａｖ Ｍｅｉｂａｕｅ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ｒｂｉｓ， Ｖｏｌ．６０， Ｎｏ．２， ２０１６， ｐ．２６２．

［英］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 《 大国的兴衰：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下）》，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５９ 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

文集（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年）》，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２８９ 页。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ｇｈ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ｏｙ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７８， ｐ．３４．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２４ 页。
阎学通著，李佩芝译：《大国领导力》，中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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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转型初期，既有国际体系相对稳定，其
和平性质更为突显；而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后期，
转型速度加快、结构性矛盾激化，其对抗性质更

为明显。 美国学者兰德尔·施韦勒（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将国际体系转型视为一个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不断升高的过程。 在国际体系转型的

中后期，“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它是霸权

生命周期内一段辉煌的稳定向下一阶段的过

渡，而这一阶段的特征就是持续不断的危机与

动荡。 世界政治不是刚刚进入这一阶段，就是

正在迅速地接近这一阶段”。① 而缓冲国的建

立、维持和消失从一开始便被嵌入国际体系转

型的进程中。 莫德尔斯基（Ｇｅｏｒ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ｋｉ）即

认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将因为长周期

的阶段不同而不同。② 在国际体系转型的不同

阶段，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发生变化，
进而影响到特定地区缓冲体系的稳定，缓冲国

的地缘身份也随之调整，其地缘作用在维持大

国和平与加剧大国冲突间相应转换。 换言之，
“身份永远是过程中的身份”，③缓冲国可以从和

平区转换为竞技场，甚至成为优势大国的势力

范围和战略纵深。
１８７１ 年德国统一后，维也纳体系的稳定性

开始下降。④ 然而在整个 １９ 世纪末期，西方大

国忙于瓜分殖民地，对于德国崛起并未给予特

别关注。 英俄两国在亚洲内陆展开大博弈，英
法两国则在非洲、中南半岛划分势力范围。 显

而易见，在国际体系转型初期，大国在权力边

缘地区的博弈更为激烈，具有更强的对抗性，
因此缓冲国更多地成为大国在特定地区进行

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而 ２０ 世纪初期，欧洲大

国的注意力开始从殖民地世界转回欧洲大陆，
以应对德国崛起对英、法、俄等国构成的地缘

挑战。 即在国际体系转型中期，大国开始调整

各国在权力边缘地区的利益，以竞合性博弈为

主，这使得阿富汗、暹罗等缓冲国的和平性质

更为突出，成为大国地缘博弈的和平区。 关于

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阿富汗、暹罗和波兰的

地缘身份与地缘作用详见表 ３。 这一时期权力

核心地区的地缘博弈则转向对抗性，缓冲国从

和平区角色进而转向竞技场，甚至是被大国侵

略、吞并。 典型的案例即是比利时、荷兰等缓

冲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遇国家灭亡。
２０ 世纪上半叶，波兰作为权力核心地区的缓冲

国，具有先天的脆弱性。 因为在国际体系转型

的末期，大国对抗的色彩远高于其他时期，大
国战略利益的不可调和导致缓冲国要么是大

国博弈的竞技场，要么大国直接吞并缓冲国以

保持其战略优势。
虽然本研究把缓冲国地缘作用变化的原因

主要归结为，缓冲体系中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

战略关系的动态影响，但是国际规范对于缓冲

国的战略自主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进而影响

到缓冲国维持大国和平的效力。 当国际规范强

调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时，缓冲国的自主得不到

大国的保证；而当国际规范强调民族自决、主权

平等时，缓冲国的自主性不断提升。 在本研究

中，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大国协调属于典型的

“强国俱乐部”，小国缺少表达其观点的途径和

施加影响的手段。 然而伴随国际规范的变化，
尤其是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弱国“发言”的机会

不断增加。⑤ 而且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

之一是小国的高存活率。 自 １９４５ 年以来，国家

因为暴力入侵和占领而灭亡的数量急剧减少。
法扎尔（Ｔａｎｉｓｈａ Ｍ． Ｆａｚａｌ）在 １８１６—１９９２ 年确定

的 ５０ 起国家暴力灭亡事件中，只有 ２ 起发生在

１９４５ 年之后：即 １９７５ 年的南越和 １９９０ 年的科

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ｓ Ｄｅｍ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ｐ⁃
ｐｌ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１４８．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ｋｉ，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２０，
Ｎｏ．２， １９７８， ｐ．２３４．

Ｑｉｎ Ｙａｑ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０， ｐ．１４９．

Ｔｉｍ Ｓｗｅｉｊ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Ｗａｒ”，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ｃｅ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 ｐ．２０．

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１８．



第 ３ 期　 杨　 飞：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的双重地缘作用探究

威特。①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民族独立自主的强

烈内在需求，另一方面是外在环境的变迁给小

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条件。② 尤其是进入

２１ 世纪，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已经完成民族国

家构建，或者民族认同不断强化———任何大国

吞并缓冲国的行为一方面将使其陷入当地“人
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另一方面将在国际社会陷

入孤立，面临不同程度的制裁与惩罚措施，而这

在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强化的时代可谓是致

命的。

表 ３　 阿富汗、暹罗和波兰的地缘身份与地缘作用

缓冲国 国际体系转型阶段 时间 大国关系状态 地缘身份 地缘作用

阿富汗
前期 １８７３—１９０７ 年 类型 ２ 竞技场 加剧大国冲突

中期 １９０７—１９１７ 年 类型 １ 和平区 维持大国和平

暹罗
前期 １８９６—１９０４ 年 类型 ２ 竞技场 加剧大国冲突

中期 １９０４—１９１８ 年 类型 １ 和平区 维持大国和平

波兰

后期 １９１８—１９２１ 年 类型 ２ 竞技场 加剧大国冲突

后期 １９２１—１９３９ 年 类型 １ 和平区 维持大国和平

后期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 年 类型 ４ 战略纵深 加剧大国冲突

后期 １９４５—１９８９ 年 类型 ３ 势力范围 维持大国和平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除此之外，缓冲国的地形差异、国家治理能

力强弱，以及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安全逻辑差

异都对缓冲国的独立与战略自主性有不容忽视

的重要影响。 就地形而言，阿富汗、暹罗的山地

相较于波兰的平原，更有助于缓冲国抵御外来

侵略、维持国家独立。 就国家治理能力而言，暹
罗之所以能够保持独立，即与朱拉隆功锐意改

革、努力提升国家实力密切相关。 暹罗通过现

代化常备军建设，使得英法两国不得不考虑武

力吞并暹罗需要付出的军事代价。 而阿富汗、
波兰则因国内政治派别分裂，国家缺少凝聚力，
很容易陷入代理人战争或遭到武装吞并。 就陆

权大国与海权大国安全逻辑差异而言，海权大

国相对于陆权大国更倾向于维持缓冲国的独

立。③ 例如，本研究中的海权国家英法博弈基本

上保证了暹罗的国家独立；而陆权国家苏德博

弈则在 １９３９ 年将波兰直接瓜分，海权国家英国

与陆权国家俄国的博弈中，阿富汗成为半独立

国家。

五、结　 语

历史上，大国在地缘博弈中设置缓冲国是

维持其势力均衡的重要方式之一。 不过缓冲国

的使用虽然较为敏感，但是其实质内涵并未发

生根本改变，其所反映的“缓冲思维”对于管控

大国战略竞争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诚如戴维·
莱克（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ａｋｅ）所强调，“学术不应该仅仅

因为在政治上受到指控或争议，就放弃接纳在分

析上有用的概念或提出重要的议题”。④ 汉娜·
阿伦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同样认为，即便是最陈

旧的概念，其背后的经验依然是有借鉴价值

的。⑤ 如果我们想对现实境况拥有更为清晰的

认识，重新审视曾经的概念及其经验依然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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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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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民著：《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

版，第 ３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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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８，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４， ｐ．２３９．
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ａｋ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ｘｉｉｉ．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陈伟、张新刚译：《爱这

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３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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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

正处于结构性转变与战略性调整时期。① 意大

利历史学家克罗奇（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 Ｃｒｏｃｅ）指出“一切

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②即人们普遍按照现实需

求重构历史，本文对缓冲国的研究无疑反映了

当下国际体系转型加速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

现实关照。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鉴于此，中国

努力塑造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战略缓冲，从
“顺势”到“谋势”，有助于避免中美“修昔底德

陷阱”的自我实现。③

当前，现代技术虽然弱化了物理或空间屏

障的有效性，但是并没有减少对缓冲国的需

要。④ 即使交通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缩短了空间

距离，通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时间距离，
然而只要人类的移动速度不是瞬时性的，空间

距离便不会消失，反而在高精尖技术下变得更

为敏感和脆弱。 当核武器成为不能使用的武器

时，大国战争依然以常规武器为主，克服地理空

间进行武力投射仍然是代价高昂的行动，其中

时间差具有不容忽视的战术意义。 罗伯特·卡

普兰（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Ｋａｐｌａｎ）即强调，“技术可以超越

地理，但技术同样可以增强地理的重要性。”⑤美

国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的遭遇无疑是对“地理过

时论”的否定。 正是因为高精尖武器的不断发

展，大国间的不安全感渐趋强烈，缓冲国的主观

安全价值更趋突显。 缓冲国的存在减少甚至消

除了大国直接毗邻固有的危险，其“中间之国”
的地缘位置客观上提高了大国间的安全感。 因

此，缓冲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或许

会发生改变，但是只要大国博弈继续存在，缓冲

国现象就不会消失，并且在“缓和敌对国家间冲

突方面的战略作用仍然存在”。⑥ 进入 ２１ 世纪，
“缓冲国”概念上向“缓冲区” （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⑦

“缓冲空间” （ ｂｕｆｆｅｒ ｓｐａｃｅ ）、 “缓冲复合体”
（ｂｕｆｆ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转换，内容上从军事安全领域

向经济、社会和生态等领域扩展，形态上从物理

层面向理念层面延伸。 例如，土耳其即被视为

欧洲国家应对难民危机的缓冲国，⑧是这一概念

在区域治理中的积极尝试。 本研究并没有刻意

放大缓冲国在维持大国和平中的地缘作用，而

是努力探究缓冲国在大国博弈中地缘作用的动

态变化，进而丰富管控大国战略竞争的策略选

择工具箱。 其中缓冲国概念的演变及其蕴含的

“缓冲思维”在管控大国战略竞争中的积极作用

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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